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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低品位余热集中供热系统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低品位余热集中供热系统技术方案选择的基本原则、余热资源的分类与指标计

算、工业低品位余热集中供热系统的设计、施工、调试、验收以及运行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以工业低品位余热为热源的集中供热系统新建或改扩建项目，其它余热热源集中供

热系统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28    工业余能资源评价方法 

GB/T 4272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 

GB/T 8174    设备及管道绝热效果的测试与评价 

GB/T 28638    城镇供热管道保温结构散热损失测试与保温效果评定方法 

GB 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T 50627    城镇供热系统评价标准 

GB/T 50893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技术规范 

GB/T 51074    城市供热规划规范 

CJJ 28    城镇供热管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 34    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 

CJJ/T 55    供热术语标准 

CJJ 88    城镇供热系统运行维护技术规程 

CJJ 105    城镇供热管网结构设计规范 

CJJ/T 185    城镇供热系统节能技术规范 

CJJ 200    城市供热管网暗挖工程技术规程 

CJJ/T 223    供热计量系统运行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CJJ/T 55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CJJ/T 55 中

某些术语和定义。 



 

2 

3.1 

工业低品位余热  low-grade industrial waste heat 

工业生产过程中有利用价值但尚未充分或有效利用的品质较低的余热。如 95℃以下的液体、乏汽、

200℃以下的烟气、400℃以下的固体等蕴含的可被利用的热能。 

3.2 

余热利用率  waste heat recovery rate 

回收利用的余热资源量占总余热资源量的比例。 

3.3 

余热供热面积比  area ratio of heating with waste heat 

以余热作为热源的集中供热面积与当地总集中供热面积的比例。 

3.4 

余热供热节能量  energy saving amount of heating with waste heat 

提供相同供热量，原供热系统热源侧能源消耗量与余热供热系统热源侧能源消耗量的差值。 

注：以标准煤量表示 

3.5 

污染物减排量  pollutant reduction 

采用工业低品位余热作为热源替代原供热系统燃煤、燃气等热源后减少的污染物排放量。 

3.6 

余热资源量  quantity of waste heat resources 

通过技术经济分析确定的可利用的余热的数量称为余热资源量。 

3.7 

约定回水温度  agreed temperature of return water 

余热热源供给侧主体与热网需求侧主体共同协商约定的、用于双方进行热量结算的一次网回水温

度。 

3.8 

基本热负荷  base heating load 

正常供热期间最低的供热负荷需求。 

[CJJ/T 55-2011，定义3.1.5] 

3.9 

调峰热负荷  adjusted peak heating load 

基本热源供热能力不能满足、由调峰热源联合提供的实际总供热负荷与基本热负荷之间的差额热

负荷。 

3.10 

热力站  heating station 

用来转换供热介质种类、改变供热介质参数、分配、控制及计量供给热用户热量的综合体。 

[CJJ/T 55-2011，定义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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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水力平衡 hydraulic balance 

热水供热系统运行时供给各热力站（或热用户）的实际流量与规定流量数值的一致性。 

[CJJ/T 55-2011，定义8.3.11] 

3.12 

多热源供热系统 multi-source heating system 

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热源的集中供热系统。 

[CJJ/T 55-2011，定义2.3.15] 

4  基本原则 

4.1  总则 

工业低品位余热集中供热系统技术方案应符合城市发展规划、城市供热规划、节能环保政策和

GB/T 51074的规范要求。 

4.2 安全可靠原则 

余热热源供应单位应经营状况稳定、资信良好，技术水平先进，所属行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余

热热源宜作为基础热源，须配置相应的备用热源和调峰热源；对于波动性、间断性余热热源宜配置储

热装置以提高系统稳定性，确保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4.3  梯级利用原则 

根据余热资源品位，按照从高到低、以高带低、以需定量的原则，规划、设计余热回收利用技术方

案，优选高效热交换装置或热泵，在安全可靠、经济可行的前提下，优化匹配余热资源与供热需求，最

大程度回收余热，提高余热回收利用率。 

4.4  余热优先原则 

立足当地能源资源情况，积极推动集中供热的清洁化、高效化，优先选择余热作为供热热源，可

通过余热供热面积比来评估当地的余热资源利用水平。 

4.5  节能高效原则 

研发、推广高效节能的换热、热泵、储热、保温等新装备、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针对余热

资源特点提高供热系统设计水平，鼓励采用约定回水温度或热价与回水温度挂钩等创新商业模式，多

措并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5  分类与指标计算 

5.1  工业低品位余热分类 

依据载热体形态将余热资源分为三类： 

a）固态载体余热资源：包括固态产品和固态中间产品的余热资源、固态排渣的余热资源及可燃性

固态废料等，如焦炭、炉渣、烧结矿、球团矿、连铸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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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液态载体余热资源：包括液态产品和液态中间产品的余热资源等，如冷凝水、冷却水、冷渣

水、可燃性废液、酸液。 

C）气态载体余热资源：包括烟气的余热资源、放散蒸汽的余热资源及可燃性废气等，如焦炉煤

气、高炉煤气、转炉煤气、烟气、乏汽。 

5.2  主要指标计算 

5.2.1  余热回收利用率 

余热回收利用率按式（1）进行计算： 

୕ߟ ൌ
ொ౯
ொ
ൈ 100%                                                                            （1） 

式中：η୕—余热回收利用率，%； 

          —回收利用的余热资源量，GJ； 

            —总余热资源量，GJ。 

5.2.2  余热供热面积比 

余热供热面积比按式（2）进行计算： 

ୗߟ ൌ
ௌ౯
ௌ
ൈ 100%                                                                            （2） 

式中：ηୗ—余热供热面积比，%； 

            —余热集中供热面积，m2； 

—总集中供热面积，m2。 

5.2.3  基于约定回水温度的结算热量 

采用基于约定回水温度进行热量结算的计算公式见式（3）： 

୨ܳ ൌ ൫ ܶ െ ୷ܶ୦൯ ൈ ܯ ൈ ୮ܥ ൈ ܪ ൈ 10ି                                                      （3） 

式中： jQ
—结算热量，GJ； 

—一次网供水温度，℃； 

            —一次网约定回水温度，℃； 

            —一次网循环水流量，kg/h； 

            —水的比热，kJ/(kg∙℃)。 

            H—供暖小时数。 

5.2.4  余热量 

余热量按式（4）进行计算： 

yQ

zQ

yS

zS

gT

yhT

M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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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୷ ൌ ∑ ݉୧
୬
୧ୀଵ |݄୧ଵ െ ݄୧ଶ| ൈ 10ି                                                    （4） 

式中： —余热量，GJ； 

            —第 i种余热载体总量，kg或 m3； 

            —第 i种余热载体比焓，kJ/kg或 kJ/m3； 

            —第 i种余热载体余热回收利用后比焓，kJ/kg或 kJ/m3。 

6  设计、施工、调试和验收 

6.1  一般要求 

6.1.1    工业低品位余热集中供热系统的设计、施工、调试和验收应符合 CJJ 34、CJJ 105、CJJ 88、CJJ/T 

223、CJJ 28、CJJ/T 185、GB/T 50893的要求。 

6.1.2    余热热源宜与热电联产机组，清洁燃煤、燃气、生物质锅炉等多热源联网作为基础热源，在供

热系统设计中优先考虑互为备用热源；余热集中供热系统设置备用热源和调峰热源时，应比常规热源集

中供热系统在容量选择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6.1.3    余热回收系统设计应根据余热种类、品质并结合热负荷需求、管网布置及供热末端情况，优化

设计热源系统，充分利用工业低品位余热，实现余热资源的梯级利用，并符合安全可靠原则。 

6.1.4   工业余热热源易受主生产系统负荷波动影响，余热集中供热系统宜设置储热装置；对于波动性、

间断性较大的余热热源应根据其稳定性及热负荷需求情况，配置满足相应补偿能力和调峰能力的储热

装置。 

6.1.5   余热资源温度高于热网回水温度时，宜采用高效换热装置回收余热；余热资源温度低于热网回

水温度时，宜采用热泵技术深度利用余热。 

6.1.6    工业低品位余热集中供热系统宜采用较低的供回水温度，宜以直供为主，供热末端形式宜采用

地板采暖或风机盘管。 

6.1.7   多热源供热系统中热网互联时，工业低品位余热供热热源宜靠近其它供热热源回水侧，有利于

低成本高效率利用余热资源。 

6.1.8  虽有余热资源和供热需求，但不适宜敷设管网时，宜采用移动储热供热方式。 

6.2  工程设计 

6.2.1  工业低品位余热集中供热系统设计应符合 CJJ 34 和 CJJ/T 185 规范要求。 

6.2.2  根据当地余热资源的种类、品质、数量，结合当地供热管网基础条件，确定余热集中供热范围、

设计热负荷、供热面积和供热量。 

6.2.3  工业低品位余热集中供热系统可通过核算余热供热节能量和污染物减排量来评价系统节能减排

效果。 

6.2.4  工业低品位余热集中供热系统备用热源供热能力宜不低于设计热负荷的 75%。 

6.2.5  采用余热热源时，应尽量降低回水温度，宜采取大温差、低阻力供热管网设计。 

6.2.6  当工业低品位余热供热系统承担生活热水负荷，水质满足要求时，可采用开式热力网。 

6.2.7  余热供热系统宜采用多热源、多用户环状管网设计。 

6.2.8  工业低品位余热集中供热系统根据供热末端形式不同宜分区调节。 

yQ

im

1ih

2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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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多热源集中供热系统宜设置集中调度、控制、计量、结算平台。 

6.2.10  用户侧应设置调节供热参数和计量装置。 

6.2.11  供热管道及设备的保温结构设计应按照 CJJ 28 执行，并符合 GB/T 4272 和 GB/T 8175 的有关

规定。供热管道保温结构散热损失测试与保温效果评定，执行 GB/T 28638。 

6.2.12  余热供热管道保温应符合 CJJ/T 185 要求。 

6.2.13  工业低品位余热集中供热系统所选用的设备优先采用高效节能产品。 

6.2.14  以采暖热负荷为主的供热系统应采用热水作为供热介质，主要热负荷为采暖热负荷的既有蒸

汽供热系统，应改为热水供热系统。 

6.2.15  在满足使用者对水质、水量、水压和水温要求的前提下，应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节水设计

的系统应是经济上合理，技术上可行，最大限度提高节水量，同时在使用时应便于管理维护。 

6.3  工程施工 

6.3.1  供热系统施工应按照 CJJ 28 执行，管网暗挖工程按照 CJJ 200 执行。 

6.3.2  工程开工前应根据工程规模、特点和施工环境条件，确定项目组织机构及管理体系，编制施工

组织设计、安全技术措施方案、绿色施工方案和应急预案，制定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的方案，经审批通

过后方可施工。 

6.3.3  对现有供热系统进行改造时，应不影响原供热系统及设备的安全和可靠性。 

6.3.4  应加强现场管理，减少能源和材料消耗，避免二次搬运。 

6.3.5  余热回收系统关键设备和储热装置宜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整体拆装，留有足够的安装空间和

检修空间。 

6.3.6  储热装置的保温处理宜在系统水压试验合格后进行。 

6.4  工程调试 

6.4.1  试运行前应编制试运行方案，对试运行各个阶段的任务、方法、步骤、指挥等各方面的协调配

合及应急措施均应作详细的安排。在环境温度低于 5℃时，应制定可靠的防冻措施。 

6.4.2  试运行的实施应符合 CJJ 28 相关规定。 

6.4.3  热源、热网、热力站、室内采暖系统的联合调试和试运行应在采暖期内进行，并应带负荷进行，

当各项能耗指标达到规定值，试运行合格后可直接转入正常的供热运行。 

6.4.4  在试运行结束后 3 个月内应向城建档案馆、管道管理单位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形式竣工资料，

所有隐蔽工程应提供影像资料。 

6.5  工程验收 

6.5.1  供热工程总验收前，宜进行系统节能性能检测，以验证系统能耗水平是否达到设计或合同协议

指标。 

6.5.2  竣工验收应在单位工程验收和试运行合格后进行。 

6.5.3  竣工验收应包括下列主要项目： 

a）竣工资料； 

b）结构防水效果； 

c）补偿器、防腐和保温； 

d）换热装置、热泵、储热装置、电气和自控设备； 

e）其他标准设备安装和非标准设备的制造安装； 

f）承重和受力结构。 

6.5.4  工程竣工验收时要提供的资料应包括施工技术资料、施工管理资料、工程物资资料、施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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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资料、施工试验及检测报告、施工质量验收资料、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施工记录资料。 

6.5.5  工程验收时应具备下列技术资料： 

a）系统严密性试验记录； 

b）水力平衡调试记录； 

c）系统节能性能检测报告。 

6.5.6  竣工验收应对供热管网输热能力及热力站各类设备、管网及站内系统和设备等事项进行鉴定。 

6.5.7  保温工程在第一个采暖季结束后，应对设备及管道保温效果进行测定与评价，且应符合 GB/T 

8174 的相关规定，并提供测定与评价报告。 

6.5.8  工程质量验收可划分为分部、单位、分项工程，并应符合 GB 50242、CJJ 28 的规定。 

6.5.9  工程验收后，保修期不宜少于 2 个采暖期。 

7  运行管理 

7.1  运行要求 

7.1.1  供热单位应定期检测供热系统实际能耗，核算余热供热系统各项技术指标。 

7.1.2  根据余热资源情况和供热负荷实际变化情况，及时调整供热系统运行方式。 

7.1.3  对于多热源供热系统，应制定系统运行调节方案或运行规程，并加强从业人员培训。 

7.1.4  运行、维护做到有章可循、岗位明确、作业规范，使运行维护达到安全、准确、迅速。 

7.1.5  供热单位应对供热系统的运行状况进行记录，并应建立技术档案，技术档案应包括能效测试报

告、能耗状况记录、节能改造技术资料。 

7.1.6  应有效使用供热系统的动力设备调速装置、供热参数检测装置、调节控制装置、计量装置等节

能设施，并定期进行维护保养。 

7.1.7  供热单位宜与余热资源提供企业建立联调联动机制，同时确保余热利用和工业生产高效稳定运

行。 

7.2  安全要求 

7.2.1  供热单位应建立安全运行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并对运行与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 

7.2.2  对较长时间未进人的热力网地沟、井室或热力网地沟、井室有异味时，应按照先通风、再检测，

确认安全方可进入。 

7.2.3  热力网检查井及地沟的临时照明用电的电压不得超过 36V；潮湿环境下，进行供热钢管内作业

时照明电压不得超过 24V。当人在检查井内作业时，严禁使用潜水泵。 

7.2.4  系统运行维护操作宜按照 CJJ/T 88 执行。 

7.2.5  供热单位针对余热种类及回收工艺，宜建立安全防护规范，制定危险源辨识控制措施，以及供

热应急保障预案。 

7.3  节能要求 

7.3.1  根据工程实际，供热系统节能评价可参照 GB/T 1028、GB/T 50627 要求执行。 

7.3.2  运行管理人员需掌握节能技术，并严格执行节能措施。 

7.3.3  应及时淘汰供热系统中的落后用能设备。 

7.3.4  对既有建筑和供热系统的节能改造，应符合 GB/T 50893 要求。 

7.3.5  宜采用约定回水温度的热量结算方案，鼓励降低一次网回水温度，提高系统余热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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